
 

 

範例參考 

○○市警察局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編號：  

發生時間 114年1月2日12時20分 地點 ○○區○○路○段○○號前 

當事人姓名 王○明 電話 09XX-XXX-XXX 

車牌號碼 ○○V-265 申請人簽收  

當事人姓名 陳○美 電話 09XX-XXX-XXX 

車牌號碼 ○L○-0865 申請人簽收  

當事人姓名  電話  

車牌號碼  申請人簽收  

當事人姓名  電話  

車牌號碼  申請人簽收  

承

辦

人 

 

主 

 

管 

 

處理單位  交通警察隊(交安組) 

地    址  ○○市信義區義五路6號 

電    話  02-24239286 傳真02-24287211 

附記：(1)本登記聯單由各申請之當事人收執一份，存根聯一份留存處理單位。 

(2)如有需他造當事人其他個人資料(如地址等)，現場請自行協調交換，於備考欄或空白處填

寫。 

(3)如為主張或維護法律上之權益，而他造當事人拒絕提供資料或無法聯絡者，得向本機關申請

提供。有關所申請之他造當事人個人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不得違

法利用。於無再使用之必要時，應予以銷毀。 

交通事故處理當事人須知 

一、 因汽車交通事故致體傷、殘廢或死亡者，除單一汽車交通事故之駕駛人，或受害人之故意行為或

從事犯罪行為(例如飲酒不能安全駕駛而駕駛汽車)等所致外，受害人或其繼承人均可依法申請保

險金或補償金，且手續簡便，無須另支付費用委託他人代辦，詳情可向各地產物保險公司總、分

支機構或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電話：0800565678)查詢。為了提供更快、更好的

理賠或補償服務，並請被保險人或受害人或其繼承人於事故發生五日內，將事故發生的當事人、

時間、地點及經過情形等資料，以書面通知保險公司。查詢汽、機車有無投保強制險，請向財團

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查詢，電話：02-23219167。 

二、 當事者於現場配合處理人員實施必要之調查，如當場不能或不宜製作調查紀錄等資料者，請

於事故發生或其原因消失後七日內，前往處理單位補製。 

三、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可於交通事故現場處理完畢七日後，在辦公時間內前往處理單位（地

址：基隆市信義區義五路6號、電話：24239286、24237181）查詢事故處理情形，並可申請閱覽或

核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相片、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申請提供資料所需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 

四、車輛損毀或財物損失案件，請自行協調理賠，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或向地方法院民事庭訴請審理(民事賠償警察機關不受理、不干涉)。 

五、有人員受傷案件，刑事傷害責任部分，被害人得於事故發生後六個月內，主動向基隆市警察局交

通隊或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告訴；民事賠償部分得自行協調理賠，或向(鄉、鎮、市、區)公所調

解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地方法院民事庭訴請審理。 

六、當事人得於事故發生當日起六個月內逕向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會(地址：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2段9號、電話：03-9651467)申請付費鑑定。 

七、當事人如為外國僑民，請向基隆市警察局外事課洽辦；軍事車輛肇事請向當地憲兵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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